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上易字第12號

上  訴  人  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翁肇喜  

訴訟代理人  高佩辰律師

被上訴人    賴惠文  

            歐明松  

            曾招南  

            簡昆耀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張介鈞律師

複代理人    張鈞棟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基本工資差額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

114年4月30日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3年度勞訴字第8號第一審判決

提起上訴，本院於115年1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賴惠文於民國84年10月至112年7月

間、被上訴人歐明松於97年1月至112年6月間、被上訴人曾

招南於102年6月至112年6月間、被上訴人簡昆耀於89年5月

至112年1月間任職於上訴人，擔任業務主管，從事保險業務

招攬、行政、訓練工作。雙方約明被上訴人週一至週五，每

工作日50分鐘計，採簽到方式，被上訴人應依規定時間準時

出席並參加早會及相關業務活動，工作時間適用勞動基準法

關於部分工時及工資之規定。被上訴人任職於上訴人期間，

均依照約定履行每日50分鐘工作，上訴人依約定應給付被上

訴人部分工時工資。然上訴人並未依約給付部分工時基本工

資，並將已發放之「最低薪資」以「調整」方式，未經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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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人同意逕自扣除，形同未給付基本工資。爰依勞動基準法

（下稱勞基法）第1條第2項、第21條第1項、第22條第2項規

定，請求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自107年至112年之部分工時工

資。聲明：上訴人應分別給付賴惠文新臺幣（下同）147,16

9元、歐明松145,413元、曾招南136,059元、簡昆耀109,866

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

二、上訴人則以：依兩造間業務主管聘僱契約書約定，被上訴人

之薪資項目為「每月津貼」、「每月業績獎金」及「每月單

位輔導獎金」三項（下稱津貼三項），倘該月津貼三項總和

不足雙方約定之最低薪資金額時，就此部分之差額，由上訴

人給予補足至約定最低薪資金額，倘次月領取之津貼三項總

和高於約定最低薪資金額時，則採取減除相當於最低薪資金

額之津貼三項金額作為調整，上開工資調整之給付制度，應

屬勞基法第22條第2項但書所規定「勞雇雙方另有約定」之

例外情形，上訴人並無未依約給付薪資情事，上訴人之薪資

發放規則係以激勵業務主管及公平原則為考量，並非被上訴

人所稱扣除其基本工資。又上訴人向來體恤業務主管辛勞，

原本依法即無庸扣薪之特休、公假外，如業務主管請病假、

事假、生理假、家庭照顧假、疫苗假，甚至曠職，上訴人均

以優於勞動法令之方式不予以扣薪（下稱未扣薪假），不論

被上訴人有無請假、當月份應出席天數多少，上訴人均按完

整月份全額給付，如被上訴人主張業務主管聘僱契約書第4

條約定無效，回歸勞基法規定，其等除應依民法不當得利法

則返還上訴人歷年所領取之如原審判決附表三所示津貼三項

金額外，亦應回歸勞動法令規定，將溢領之如原審判決附表

四所示未扣薪假金額返還上訴人，上訴人就上開金額主張抵

銷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決被上訴人全部勝訴，暨依職權為准、免假執行之宣

告。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

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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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賴惠文、歐明松、曾招南、簡昆耀分別自84年3月23日、96

年8月6日、100年8月18日、89年2月3日起擔任上訴人之業務

員，並分別於84年11月27日、97年1月28日、102年3月21

日、89年5月29日起同時擔任上訴人之業務主管，與上訴人

分別簽有承攬契約書、聘僱契約書、業務主管聘僱契約書。

　㈡曾招南於107年6月27日至同年9月19日、108年3月27日至同

年5月7日並未擔任業務主管職。

　㈢賴惠文、歐明松、曾招南、簡昆耀已分別於112年7月28日、

112年6月17日、112年6月17日、112年1月間離職。

　㈣賴惠文、歐明松、曾招南、簡昆耀擔任上訴人業務主管期

間，雙方於業務主管聘僱契約書第2條第1項約明：被上訴人

同意接受上訴人之聘僱，為上訴人招募、訓練及輔導其所屬

各級保險業務人員，督促所轄各級業務人員恪遵法令及上訴

人各項規定及規章制度，並參與上訴人所舉辦之業務會議、

活動及教育訓練。被上訴人應配合上訴人完成各項業務檢查

及上訴人所指定之工作或授權範圍內之各項相關業務，並接

受上訴人之指示、管理及監督。另第3條約明：被上訴人週

一至週五，每工作日50分鐘計，採簽到方式，應依規定時間

準時出席並參加早會及相關之業務活動。

　㈤依業務主管聘僱契約書第4條報酬㈠約定，乙方（即被上訴

人，下同）薪資項目如下：每月津貼、每月業績獎金、每月

單位輔導獎金（即津貼三項），並依甲方（即上訴人，下

同）發佈之相關規範辦理發放。乙方之薪資項目總和內含主

管機關所核定部分工時制之最低時薪標準；倘乙方之薪資項

目總和低於主管機關所核定部分工時制之最低時薪，則由甲

方補足。

五、本院判斷：

　㈠津貼三項並非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

　⒈按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

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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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勞基法第2條第3

款定有明文。所謂「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者，係指符合

「勞務對價性」而言，所謂「經常性給與」者，係指在一般

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判斷某項給付是否具「勞務對

價性」及「給與經常性」，應依一般社會之通常觀念為之，

其給付名稱為何，尚非所問。

　⒉被上訴人擔任上訴人業務主管期間，雙方簽訂業務主管聘僱

契約書，於第4條「報酬」約定：「㈠乙方薪資項目如下：

每月津貼、每月業績獎金、每月單位輔導獎金（即津貼三

項）。發放規則：依甲方發佈之相關規範辦理發放。乙方之

薪資項目總和內含主管機關所核定部分工時制之最低時薪標

準；倘乙方之薪資項目總和低於主管機關所核定部分工時制

之最低時薪，則由甲方補足。」（原審卷㈡第171至182

頁），上開所稱發放規則依上訴人發佈之相關規範辦理，即

上訴人於99年11月17日頒佈之業務主管支領報酬給付辦法

（原審卷㈡第183至185頁），此為上訴人所不爭執（本院卷

㈡第297頁）。依業務主管支領報酬給付辦法第2條「支領給

付基礎」規定：「㈠每月津貼、每月業績獎金、每月單位輔

導獎金（即津貼三項），以直轄單位津貼業績為計算基

礎。」，第3條「直轄單位津貼業績」規定：「㈠以業務主

管及其直轄業務員每月所招攬並承保之『首年度業務津貼換

算業績』計算。㈡因契約撤銷、支票屆期未兌現、解除契

約、契約內容變更或其他原因退費，致首年度業務津貼為負

值者，自次月起逐月扣除首年度業務津貼換算業績，直至完

全扣除為止。」，第4條「給付項目」規定：「㈠每月津

貼：以每月直轄單位津貼業績依下表領取『每月津貼』。

（表格略）。㈡每月業績獎金：以每月直轄單位津貼業績乘

以下表之獎金比率，計算領取『每月業績獎金』。（表格

略）。㈢每月單位輔導獎金：以直轄第一代或直轄第二代之

每月直轄單位津貼業績，乘以下表之獎金比率，計算領取

『每月單位輔導獎金』。（表格略）。」可知津貼三項均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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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直轄單位津貼業績」為計算基準，又「直轄單位津貼業

績」係以業務主管及其直轄業務員每月所招攬並承保之「首

年度業務津貼換算業績」為據，且「首年度業務津貼」如因

契約撤銷、保費未繳納、解除或其他原因退費致為負值時，

尚需自次月起逐月扣除「首年度業務津貼換算業績」，足見

津貼三項之給付，尚需視被上訴人及其直轄業務員之招攬情

形及業績是否達發放標準而定，縱已進行客戶招攬提供勞

務，若未締結保險契約，或雖後續服務保險客戶之行為，然

保險契約有不存在（保戶退保、撤銷、解除、無效）之情

形，亦無法獲取津貼三項，此與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

資，係基於勞工勞務提出之本身所為對價給付之性質不符。

再觀諸被上訴人之歷年僱傭薪資表（原審卷㈡第203至211

頁），除賴惠文外，津貼三項常有給付金額為0元之情形，

顯見津貼三項非屬於一般情形下經常可領得之給付。是而，

上訴人依業務主管聘僱契約書所給付之津貼三項，不具「勞

務對價性」及「給與經常性」，難認屬工資，洵堪認定。

　㈡被上訴人得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被

上訴人自107年至112年之部分工時工資：

　⒈按雇主與勞工所訂勞動條件，不得低於本法所定之最低標

準；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工資應

全額直接給付勞工，但法令另有規定或勞雇雙方另有約定

者，不在此限，勞基法第1條第2項、第21條第1項、第22條

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其中第22條第2項之立法意旨謂：「另

為避免工資被任意扣減、扣押或不直接發給勞工，規定工資

應全額直接給付，惟如法令另有規定或勞資雙方自行商定

者，可從其規定。」

　⒉上訴人辯稱：津貼三項之性質為工資，兩造約定工資調整給

付制度，屬勞基法第22條第2項但書「勞雇雙方另有約定」

之例外情形，上訴人已依約給付薪資云云，然為被上訴人所

否認，並主張：津貼三項之性質為承攬報酬，兩造約定以津

貼三項支付最低薪資，此部分約定無效等語。查，被上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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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具有業務主管身分之業務員，與上訴人簽訂僱傭及承攬雙

合約，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㈡第187、188頁），則上訴

人除應依兩造約定給付被上訴人承攬報酬外，自應依前揭規

定，給付最低基本工資。又津貼三項並非勞基法第2條第3款

規定之工資，已如前述，依上訴人頒布之業務主管支領報酬

給付辦法第1條「支領給付項目及分類」，除列明津貼三項

外，另有「最低薪資差額」，且於第2條「支領給付基礎」

載明：「㈡最低薪資差額，以每月津貼、每月業績獎金及每

月單位輔導獎金（即津貼三項）為計算基礎。」，於第4條

「給付項目」規定：「⑷最低薪資差額：每月津貼、每月業

績獎金及每月單位輔導獎金（即津貼三項）合計，少於下表

之最低薪資，得補足差額，並以最低薪資為補足上限。（表

格略）。㈤累計最低薪資差額：為最低薪資差額逐月累計，

逕自每月業務主管支領報酬內減除，不足部份遞延至次月，

直至完全減除為止。」（原審卷㈡第183至185頁），可知上

訴人雖依上揭規定補足被上訴人受領薪資不足「最低薪資」

之差額，然此補足金額於被上訴人其後領取之津貼三項總額

逾「最低薪資」之月份中逕自扣除，顯然係以被上訴人依約

應領之津貼三項，作為上訴人應支付之最低薪資，造成被上

訴人提供勞務，卻未領取最低薪資，難認上訴人已給付被上

訴人於擔任業務主管聘僱期間之部分工時工資。另上訴人係

以被上訴人應領之津貼三項作為最低薪資之金額，此與本院

揆諸勞基法第22條第2項但書「勞雇雙方另有約定」之立法

理由，認係指暫扣工資等情形有別，上訴人上開所辯，洵無

足採。至業務主管聘僱契約書第4條第1項約定：「津貼三項

總和內含主管機關所核定部分工時制之最低時薪標準」，將

不具工資性質之津貼三項作為工資之一部分，此約定違反勞

基法強制規定，應屬無效。

　⒊上訴人復辯稱：被上訴人所適用之現行100年業務主管聘僱

契約書版本，並「無」88年版本所謂基本薪資之約定，既然

兩造間之業務主管聘僱契約書已無基本工資此一項目之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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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則被上訴人主張應給付基本工資，應無理由等語，並提

出88年版本之業務經理聘僱契約書為證（本院卷㈡第175

頁），然上訴人依勞基法負有給付最低基本工資之義務，自

不能以兩造間之業務主管聘僱契約書已無基本工資此一項目

之約定，免除上訴人之法定給付義務，上訴人此部分所辯，

委不足採。

　⒋上訴人另辯稱：被上訴人向勞動主管機關檢舉上訴人「高

薪」低報（包含津貼三項），卻又於本件訴訟中主張未給付

基本工資，被上訴人前後主張矛盾至極，嚴重違反誠信，顯

不足採云云，然被上訴人於本件起訴前，縱曾以津貼三項為

工資性質，而向勞動主管機關檢舉上訴人「高薪」低報等

情，因津貼三項是否為工資，係以「勞務對價性」及「給與

經常性」為標準，而由法院依職權審認，被上訴人上開檢舉

行為，尚難影響本院就津貼三項性質之認定，上訴人此部分

所辯，亦無可取。至上訴人所稱：認定津貼三項並非工資，

將迫使上訴人違反費用適足性原則，危害保險共同團體，影

響業務員報酬制度云云，然保險公司相關制度設計本即須符

合相關法令，故而對於其員工薪資制度、獎金發放等，上訴

人自可另行整體通盤調整規劃，前開所辯，洵非足取。

　⒌又若津貼三項並非工資，上訴人對於原審判決附表二所載被

上訴人短少工資之計算方式及金額，均不爭執（本院卷㈡第

185、296頁）。準此，被上訴人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規

定，請求上訴人應分別給付賴惠文147,169元、歐明松145,4

13元、曾招南136,059元、簡昆耀109,866元，洵屬有據。

　㈢上訴人不得主張抵銷：

　　上訴人主張：如業務主管聘僱契約書有關薪資給付之約定因

違反強制規定而無效，上訴人得以被上訴人不當得利（歷年

來領取之津貼三項）及曠職（未扣薪假）溢領部分為抵銷，

金額如原審判決附表三、四所示云云。然查，業務主管聘僱

契約書第4條第1項約定：「津貼三項總和內含主管機關所核

定部分工時制之最低時薪標準」，將不具工資性質之津貼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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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作為工資之一部分，此約定違反勞基法強制規定，應屬無

效，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故而，上訴人依業務主管聘僱契約

書未給付工資之約定部分，因違反勞基法規定而不生效力，

然有關上訴人同意給付不具工資性質之津貼三項等約定，因

未抵觸勞基法，且係有利於勞工之約定，自屬有效。準此，

被上訴人依業務主管聘僱契約書及業務主管支領報酬給付辦

法受領如原審判決附表三所示津貼三項，非無法律上之原

因，不構成不當得利。又上訴人主張原審判決附表四之被上

訴人於任職期間曠職（未扣薪假）部分，其等於本件請求時

即未予列入原審判決附表一之出勤天數，而未計入原審判決

附表二之請求金額，此為上訴人所不爭執（本院卷㈡第185

頁），自難認被上訴人有何溢領可言，上訴人主張以原審判

決附表三、四所示之金額主張抵銷，均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規定，請求上訴

人應分別給付賴惠文147,169元、歐明松145,413元、曾招南

136,059元、簡昆耀109,866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即112年10月27日（原審卷㈠第9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為上訴人

敗訴之判決，並依職權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核無不合。

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

回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3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維君

　　　　　　　　　　　　　　　　　　　法　官  蔣志宗

　　　　　　　　　　　　　　　　　　　法　官  秦慧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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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黃瓊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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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上易字第12號
上  訴  人  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翁肇喜  
訴訟代理人  高佩辰律師
被上訴人    賴惠文  
            歐明松  
            曾招南  
            簡昆耀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張介鈞律師
複代理人    張鈞棟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基本工資差額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4月30日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3年度勞訴字第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5年1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賴惠文於民國84年10月至112年7月間、被上訴人歐明松於97年1月至112年6月間、被上訴人曾招南於102年6月至112年6月間、被上訴人簡昆耀於89年5月至112年1月間任職於上訴人，擔任業務主管，從事保險業務招攬、行政、訓練工作。雙方約明被上訴人週一至週五，每工作日50分鐘計，採簽到方式，被上訴人應依規定時間準時出席並參加早會及相關業務活動，工作時間適用勞動基準法關於部分工時及工資之規定。被上訴人任職於上訴人期間，均依照約定履行每日50分鐘工作，上訴人依約定應給付被上訴人部分工時工資。然上訴人並未依約給付部分工時基本工資，並將已發放之「最低薪資」以「調整」方式，未經被上訴人同意逕自扣除，形同未給付基本工資。爰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條第2項、第21條第1項、第22條第2項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自107年至112年之部分工時工資。聲明：上訴人應分別給付賴惠文新臺幣（下同）147,169元、歐明松145,413元、曾招南136,059元、簡昆耀109,866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上訴人則以：依兩造間業務主管聘僱契約書約定，被上訴人之薪資項目為「每月津貼」、「每月業績獎金」及「每月單位輔導獎金」三項（下稱津貼三項），倘該月津貼三項總和不足雙方約定之最低薪資金額時，就此部分之差額，由上訴人給予補足至約定最低薪資金額，倘次月領取之津貼三項總和高於約定最低薪資金額時，則採取減除相當於最低薪資金額之津貼三項金額作為調整，上開工資調整之給付制度，應屬勞基法第22條第2項但書所規定「勞雇雙方另有約定」之例外情形，上訴人並無未依約給付薪資情事，上訴人之薪資發放規則係以激勵業務主管及公平原則為考量，並非被上訴人所稱扣除其基本工資。又上訴人向來體恤業務主管辛勞，原本依法即無庸扣薪之特休、公假外，如業務主管請病假、事假、生理假、家庭照顧假、疫苗假，甚至曠職，上訴人均以優於勞動法令之方式不予以扣薪（下稱未扣薪假），不論被上訴人有無請假、當月份應出席天數多少，上訴人均按完整月份全額給付，如被上訴人主張業務主管聘僱契約書第4條約定無效，回歸勞基法規定，其等除應依民法不當得利法則返還上訴人歷年所領取之如原審判決附表三所示津貼三項金額外，亦應回歸勞動法令規定，將溢領之如原審判決附表四所示未扣薪假金額返還上訴人，上訴人就上開金額主張抵銷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決被上訴人全部勝訴，暨依職權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賴惠文、歐明松、曾招南、簡昆耀分別自84年3月23日、96年8月6日、100年8月18日、89年2月3日起擔任上訴人之業務員，並分別於84年11月27日、97年1月28日、102年3月21日、89年5月29日起同時擔任上訴人之業務主管，與上訴人分別簽有承攬契約書、聘僱契約書、業務主管聘僱契約書。
　㈡曾招南於107年6月27日至同年9月19日、108年3月27日至同年5月7日並未擔任業務主管職。
　㈢賴惠文、歐明松、曾招南、簡昆耀已分別於112年7月28日、112年6月17日、112年6月17日、112年1月間離職。
　㈣賴惠文、歐明松、曾招南、簡昆耀擔任上訴人業務主管期間，雙方於業務主管聘僱契約書第2條第1項約明：被上訴人同意接受上訴人之聘僱，為上訴人招募、訓練及輔導其所屬各級保險業務人員，督促所轄各級業務人員恪遵法令及上訴人各項規定及規章制度，並參與上訴人所舉辦之業務會議、活動及教育訓練。被上訴人應配合上訴人完成各項業務檢查及上訴人所指定之工作或授權範圍內之各項相關業務，並接受上訴人之指示、管理及監督。另第3條約明：被上訴人週一至週五，每工作日50分鐘計，採簽到方式，應依規定時間準時出席並參加早會及相關之業務活動。
　㈤依業務主管聘僱契約書第4條報酬㈠約定，乙方（即被上訴人，下同）薪資項目如下：每月津貼、每月業績獎金、每月單位輔導獎金（即津貼三項），並依甲方（即上訴人，下同）發佈之相關規範辦理發放。乙方之薪資項目總和內含主管機關所核定部分工時制之最低時薪標準；倘乙方之薪資項目總和低於主管機關所核定部分工時制之最低時薪，則由甲方補足。
五、本院判斷：
　㈠津貼三項並非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
　⒈按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勞基法第2條第3款定有明文。所謂「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者，係指符合「勞務對價性」而言，所謂「經常性給與」者，係指在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判斷某項給付是否具「勞務對價性」及「給與經常性」，應依一般社會之通常觀念為之，其給付名稱為何，尚非所問。
　⒉被上訴人擔任上訴人業務主管期間，雙方簽訂業務主管聘僱契約書，於第4條「報酬」約定：「㈠乙方薪資項目如下：每月津貼、每月業績獎金、每月單位輔導獎金（即津貼三項）。發放規則：依甲方發佈之相關規範辦理發放。乙方之薪資項目總和內含主管機關所核定部分工時制之最低時薪標準；倘乙方之薪資項目總和低於主管機關所核定部分工時制之最低時薪，則由甲方補足。」（原審卷㈡第171至182頁），上開所稱發放規則依上訴人發佈之相關規範辦理，即上訴人於99年11月17日頒佈之業務主管支領報酬給付辦法（原審卷㈡第183至185頁），此為上訴人所不爭執（本院卷㈡第297頁）。依業務主管支領報酬給付辦法第2條「支領給付基礎」規定：「㈠每月津貼、每月業績獎金、每月單位輔導獎金（即津貼三項），以直轄單位津貼業績為計算基礎。」，第3條「直轄單位津貼業績」規定：「㈠以業務主管及其直轄業務員每月所招攬並承保之『首年度業務津貼換算業績』計算。㈡因契約撤銷、支票屆期未兌現、解除契約、契約內容變更或其他原因退費，致首年度業務津貼為負值者，自次月起逐月扣除首年度業務津貼換算業績，直至完全扣除為止。」，第4條「給付項目」規定：「㈠每月津貼：以每月直轄單位津貼業績依下表領取『每月津貼』。（表格略）。㈡每月業績獎金：以每月直轄單位津貼業績乘以下表之獎金比率，計算領取『每月業績獎金』。（表格略）。㈢每月單位輔導獎金：以直轄第一代或直轄第二代之每月直轄單位津貼業績，乘以下表之獎金比率，計算領取『每月單位輔導獎金』。（表格略）。」可知津貼三項均係以「直轄單位津貼業績」為計算基準，又「直轄單位津貼業績」係以業務主管及其直轄業務員每月所招攬並承保之「首年度業務津貼換算業績」為據，且「首年度業務津貼」如因契約撤銷、保費未繳納、解除或其他原因退費致為負值時，尚需自次月起逐月扣除「首年度業務津貼換算業績」，足見津貼三項之給付，尚需視被上訴人及其直轄業務員之招攬情形及業績是否達發放標準而定，縱已進行客戶招攬提供勞務，若未締結保險契約，或雖後續服務保險客戶之行為，然保險契約有不存在（保戶退保、撤銷、解除、無效）之情形，亦無法獲取津貼三項，此與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係基於勞工勞務提出之本身所為對價給付之性質不符。再觀諸被上訴人之歷年僱傭薪資表（原審卷㈡第203至211頁），除賴惠文外，津貼三項常有給付金額為0元之情形，顯見津貼三項非屬於一般情形下經常可領得之給付。是而，上訴人依業務主管聘僱契約書所給付之津貼三項，不具「勞務對價性」及「給與經常性」，難認屬工資，洵堪認定。
　㈡被上訴人得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自107年至112年之部分工時工資：
　⒈按雇主與勞工所訂勞動條件，不得低於本法所定之最低標準；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但法令另有規定或勞雇雙方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勞基法第1條第2項、第21條第1項、第22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其中第22條第2項之立法意旨謂：「另為避免工資被任意扣減、扣押或不直接發給勞工，規定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惟如法令另有規定或勞資雙方自行商定者，可從其規定。」
　⒉上訴人辯稱：津貼三項之性質為工資，兩造約定工資調整給付制度，屬勞基法第22條第2項但書「勞雇雙方另有約定」之例外情形，上訴人已依約給付薪資云云，然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主張：津貼三項之性質為承攬報酬，兩造約定以津貼三項支付最低薪資，此部分約定無效等語。查，被上訴人係具有業務主管身分之業務員，與上訴人簽訂僱傭及承攬雙合約，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㈡第187、188頁），則上訴人除應依兩造約定給付被上訴人承攬報酬外，自應依前揭規定，給付最低基本工資。又津貼三項並非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已如前述，依上訴人頒布之業務主管支領報酬給付辦法第1條「支領給付項目及分類」，除列明津貼三項外，另有「最低薪資差額」，且於第2條「支領給付基礎」載明：「㈡最低薪資差額，以每月津貼、每月業績獎金及每月單位輔導獎金（即津貼三項）為計算基礎。」，於第4條「給付項目」規定：「⑷最低薪資差額：每月津貼、每月業績獎金及每月單位輔導獎金（即津貼三項）合計，少於下表之最低薪資，得補足差額，並以最低薪資為補足上限。（表格略）。㈤累計最低薪資差額：為最低薪資差額逐月累計，逕自每月業務主管支領報酬內減除，不足部份遞延至次月，直至完全減除為止。」（原審卷㈡第183至185頁），可知上訴人雖依上揭規定補足被上訴人受領薪資不足「最低薪資」之差額，然此補足金額於被上訴人其後領取之津貼三項總額逾「最低薪資」之月份中逕自扣除，顯然係以被上訴人依約應領之津貼三項，作為上訴人應支付之最低薪資，造成被上訴人提供勞務，卻未領取最低薪資，難認上訴人已給付被上訴人於擔任業務主管聘僱期間之部分工時工資。另上訴人係以被上訴人應領之津貼三項作為最低薪資之金額，此與本院揆諸勞基法第22條第2項但書「勞雇雙方另有約定」之立法理由，認係指暫扣工資等情形有別，上訴人上開所辯，洵無足採。至業務主管聘僱契約書第4條第1項約定：「津貼三項總和內含主管機關所核定部分工時制之最低時薪標準」，將不具工資性質之津貼三項作為工資之一部分，此約定違反勞基法強制規定，應屬無效。
　⒊上訴人復辯稱：被上訴人所適用之現行100年業務主管聘僱契約書版本，並「無」88年版本所謂基本薪資之約定，既然兩造間之業務主管聘僱契約書已無基本工資此一項目之約定，則被上訴人主張應給付基本工資，應無理由等語，並提出88年版本之業務經理聘僱契約書為證（本院卷㈡第175頁），然上訴人依勞基法負有給付最低基本工資之義務，自不能以兩造間之業務主管聘僱契約書已無基本工資此一項目之約定，免除上訴人之法定給付義務，上訴人此部分所辯，委不足採。
　⒋上訴人另辯稱：被上訴人向勞動主管機關檢舉上訴人「高薪」低報（包含津貼三項），卻又於本件訴訟中主張未給付基本工資，被上訴人前後主張矛盾至極，嚴重違反誠信，顯不足採云云，然被上訴人於本件起訴前，縱曾以津貼三項為工資性質，而向勞動主管機關檢舉上訴人「高薪」低報等情，因津貼三項是否為工資，係以「勞務對價性」及「給與經常性」為標準，而由法院依職權審認，被上訴人上開檢舉行為，尚難影響本院就津貼三項性質之認定，上訴人此部分所辯，亦無可取。至上訴人所稱：認定津貼三項並非工資，將迫使上訴人違反費用適足性原則，危害保險共同團體，影響業務員報酬制度云云，然保險公司相關制度設計本即須符合相關法令，故而對於其員工薪資制度、獎金發放等，上訴人自可另行整體通盤調整規劃，前開所辯，洵非足取。
　⒌又若津貼三項並非工資，上訴人對於原審判決附表二所載被上訴人短少工資之計算方式及金額，均不爭執（本院卷㈡第185、296頁）。準此，被上訴人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規定，請求上訴人應分別給付賴惠文147,169元、歐明松145,413元、曾招南136,059元、簡昆耀109,866元，洵屬有據。
　㈢上訴人不得主張抵銷：
　　上訴人主張：如業務主管聘僱契約書有關薪資給付之約定因違反強制規定而無效，上訴人得以被上訴人不當得利（歷年來領取之津貼三項）及曠職（未扣薪假）溢領部分為抵銷，金額如原審判決附表三、四所示云云。然查，業務主管聘僱契約書第4條第1項約定：「津貼三項總和內含主管機關所核定部分工時制之最低時薪標準」，將不具工資性質之津貼三項作為工資之一部分，此約定違反勞基法強制規定，應屬無效，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故而，上訴人依業務主管聘僱契約書未給付工資之約定部分，因違反勞基法規定而不生效力，然有關上訴人同意給付不具工資性質之津貼三項等約定，因未抵觸勞基法，且係有利於勞工之約定，自屬有效。準此，被上訴人依業務主管聘僱契約書及業務主管支領報酬給付辦法受領如原審判決附表三所示津貼三項，非無法律上之原因，不構成不當得利。又上訴人主張原審判決附表四之被上訴人於任職期間曠職（未扣薪假）部分，其等於本件請求時即未予列入原審判決附表一之出勤天數，而未計入原審判決附表二之請求金額，此為上訴人所不爭執（本院卷㈡第185頁），自難認被上訴人有何溢領可言，上訴人主張以原審判決附表三、四所示之金額主張抵銷，均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規定，請求上訴人應分別給付賴惠文147,169元、歐明松145,413元、曾招南136,059元、簡昆耀109,866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10月27日（原審卷㈠第9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依職權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核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3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維君
　　　　　　　　　　　　　　　　　　　法　官  蔣志宗
　　　　　　　　　　　　　　　　　　　法　官  秦慧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黃瓊芳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上易字第12號

上  訴  人  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翁肇喜  

訴訟代理人  高佩辰律師

被上訴人    賴惠文  

            歐明松  

            曾招南  

            簡昆耀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張介鈞律師

複代理人    張鈞棟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基本工資差額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

114年4月30日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3年度勞訴字第8號第一審判決

提起上訴，本院於115年1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賴惠文於民國84年10月至112年7月

    間、被上訴人歐明松於97年1月至112年6月間、被上訴人曾

    招南於102年6月至112年6月間、被上訴人簡昆耀於89年5月

    至112年1月間任職於上訴人，擔任業務主管，從事保險業務

    招攬、行政、訓練工作。雙方約明被上訴人週一至週五，每

    工作日50分鐘計，採簽到方式，被上訴人應依規定時間準時

    出席並參加早會及相關業務活動，工作時間適用勞動基準法

    關於部分工時及工資之規定。被上訴人任職於上訴人期間，

    均依照約定履行每日50分鐘工作，上訴人依約定應給付被上

    訴人部分工時工資。然上訴人並未依約給付部分工時基本工

    資，並將已發放之「最低薪資」以「調整」方式，未經被上

    訴人同意逕自扣除，形同未給付基本工資。爰依勞動基準法

    （下稱勞基法）第1條第2項、第21條第1項、第22條第2項規

    定，請求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自107年至112年之部分工時工

    資。聲明：上訴人應分別給付賴惠文新臺幣（下同）147,16

    9元、歐明松145,413元、曾招南136,059元、簡昆耀109,866

    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

二、上訴人則以：依兩造間業務主管聘僱契約書約定，被上訴人

    之薪資項目為「每月津貼」、「每月業績獎金」及「每月單

    位輔導獎金」三項（下稱津貼三項），倘該月津貼三項總和

    不足雙方約定之最低薪資金額時，就此部分之差額，由上訴

    人給予補足至約定最低薪資金額，倘次月領取之津貼三項總

    和高於約定最低薪資金額時，則採取減除相當於最低薪資金

    額之津貼三項金額作為調整，上開工資調整之給付制度，應

    屬勞基法第22條第2項但書所規定「勞雇雙方另有約定」之

    例外情形，上訴人並無未依約給付薪資情事，上訴人之薪資

    發放規則係以激勵業務主管及公平原則為考量，並非被上訴

    人所稱扣除其基本工資。又上訴人向來體恤業務主管辛勞，

    原本依法即無庸扣薪之特休、公假外，如業務主管請病假、

    事假、生理假、家庭照顧假、疫苗假，甚至曠職，上訴人均

    以優於勞動法令之方式不予以扣薪（下稱未扣薪假），不論

    被上訴人有無請假、當月份應出席天數多少，上訴人均按完

    整月份全額給付，如被上訴人主張業務主管聘僱契約書第4

    條約定無效，回歸勞基法規定，其等除應依民法不當得利法

    則返還上訴人歷年所領取之如原審判決附表三所示津貼三項

    金額外，亦應回歸勞動法令規定，將溢領之如原審判決附表

    四所示未扣薪假金額返還上訴人，上訴人就上開金額主張抵

    銷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決被上訴人全部勝訴，暨依職權為准、免假執行之宣

    告。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

    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賴惠文、歐明松、曾招南、簡昆耀分別自84年3月23日、96年

    8月6日、100年8月18日、89年2月3日起擔任上訴人之業務員

    ，並分別於84年11月27日、97年1月28日、102年3月21日、8

    9年5月29日起同時擔任上訴人之業務主管，與上訴人分別簽

    有承攬契約書、聘僱契約書、業務主管聘僱契約書。

　㈡曾招南於107年6月27日至同年9月19日、108年3月27日至同年

    5月7日並未擔任業務主管職。

　㈢賴惠文、歐明松、曾招南、簡昆耀已分別於112年7月28日、1

    12年6月17日、112年6月17日、112年1月間離職。

　㈣賴惠文、歐明松、曾招南、簡昆耀擔任上訴人業務主管期間

    ，雙方於業務主管聘僱契約書第2條第1項約明：被上訴人同

    意接受上訴人之聘僱，為上訴人招募、訓練及輔導其所屬各

    級保險業務人員，督促所轄各級業務人員恪遵法令及上訴人

    各項規定及規章制度，並參與上訴人所舉辦之業務會議、活

    動及教育訓練。被上訴人應配合上訴人完成各項業務檢查及

    上訴人所指定之工作或授權範圍內之各項相關業務，並接受

    上訴人之指示、管理及監督。另第3條約明：被上訴人週一

    至週五，每工作日50分鐘計，採簽到方式，應依規定時間準

    時出席並參加早會及相關之業務活動。

　㈤依業務主管聘僱契約書第4條報酬㈠約定，乙方（即被上訴人

    ，下同）薪資項目如下：每月津貼、每月業績獎金、每月單

    位輔導獎金（即津貼三項），並依甲方（即上訴人，下同）

    發佈之相關規範辦理發放。乙方之薪資項目總和內含主管機

    關所核定部分工時制之最低時薪標準；倘乙方之薪資項目總

    和低於主管機關所核定部分工時制之最低時薪，則由甲方補

    足。

五、本院判斷：

　㈠津貼三項並非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

　⒈按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

    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

    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勞基法第2條第3

    款定有明文。所謂「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者，係指符合「

    勞務對價性」而言，所謂「經常性給與」者，係指在一般情

    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判斷某項給付是否具「勞務對價

    性」及「給與經常性」，應依一般社會之通常觀念為之，其

    給付名稱為何，尚非所問。

　⒉被上訴人擔任上訴人業務主管期間，雙方簽訂業務主管聘僱

    契約書，於第4條「報酬」約定：「㈠乙方薪資項目如下：每

    月津貼、每月業績獎金、每月單位輔導獎金（即津貼三項）

    。發放規則：依甲方發佈之相關規範辦理發放。乙方之薪資

    項目總和內含主管機關所核定部分工時制之最低時薪標準；

    倘乙方之薪資項目總和低於主管機關所核定部分工時制之最

    低時薪，則由甲方補足。」（原審卷㈡第171至182頁），上

    開所稱發放規則依上訴人發佈之相關規範辦理，即上訴人於

    99年11月17日頒佈之業務主管支領報酬給付辦法（原審卷㈡

    第183至185頁），此為上訴人所不爭執（本院卷㈡第297頁）

    。依業務主管支領報酬給付辦法第2條「支領給付基礎」規

    定：「㈠每月津貼、每月業績獎金、每月單位輔導獎金（即

    津貼三項），以直轄單位津貼業績為計算基礎。」，第3條

    「直轄單位津貼業績」規定：「㈠以業務主管及其直轄業務

    員每月所招攬並承保之『首年度業務津貼換算業績』計算。㈡

    因契約撤銷、支票屆期未兌現、解除契約、契約內容變更或

    其他原因退費，致首年度業務津貼為負值者，自次月起逐月

    扣除首年度業務津貼換算業績，直至完全扣除為止。」，第

    4條「給付項目」規定：「㈠每月津貼：以每月直轄單位津貼

    業績依下表領取『每月津貼』。（表格略）。㈡每月業績獎金

    ：以每月直轄單位津貼業績乘以下表之獎金比率，計算領取

    『每月業績獎金』。（表格略）。㈢每月單位輔導獎金：以直

    轄第一代或直轄第二代之每月直轄單位津貼業績，乘以下表

    之獎金比率，計算領取『每月單位輔導獎金』。（表格略）。

    」可知津貼三項均係以「直轄單位津貼業績」為計算基準，

    又「直轄單位津貼業績」係以業務主管及其直轄業務員每月

    所招攬並承保之「首年度業務津貼換算業績」為據，且「首

    年度業務津貼」如因契約撤銷、保費未繳納、解除或其他原

    因退費致為負值時，尚需自次月起逐月扣除「首年度業務津

    貼換算業績」，足見津貼三項之給付，尚需視被上訴人及其

    直轄業務員之招攬情形及業績是否達發放標準而定，縱已進

    行客戶招攬提供勞務，若未締結保險契約，或雖後續服務保

    險客戶之行為，然保險契約有不存在（保戶退保、撤銷、解

    除、無效）之情形，亦無法獲取津貼三項，此與勞基法第2

    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係基於勞工勞務提出之本身所為對價

    給付之性質不符。再觀諸被上訴人之歷年僱傭薪資表（原審

    卷㈡第203至211頁），除賴惠文外，津貼三項常有給付金額

    為0元之情形，顯見津貼三項非屬於一般情形下經常可領得

    之給付。是而，上訴人依業務主管聘僱契約書所給付之津貼

    三項，不具「勞務對價性」及「給與經常性」，難認屬工資

    ，洵堪認定。

　㈡被上訴人得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被上

    訴人自107年至112年之部分工時工資：

　⒈按雇主與勞工所訂勞動條件，不得低於本法所定之最低標準

    ；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工資應全

    額直接給付勞工，但法令另有規定或勞雇雙方另有約定者，

    不在此限，勞基法第1條第2項、第21條第1項、第22條第2項

    分別定有明文。其中第22條第2項之立法意旨謂：「另為避

    免工資被任意扣減、扣押或不直接發給勞工，規定工資應全

    額直接給付，惟如法令另有規定或勞資雙方自行商定者，可

    從其規定。」

　⒉上訴人辯稱：津貼三項之性質為工資，兩造約定工資調整給

    付制度，屬勞基法第22條第2項但書「勞雇雙方另有約定」

    之例外情形，上訴人已依約給付薪資云云，然為被上訴人所

    否認，並主張：津貼三項之性質為承攬報酬，兩造約定以津

    貼三項支付最低薪資，此部分約定無效等語。查，被上訴人

    係具有業務主管身分之業務員，與上訴人簽訂僱傭及承攬雙

    合約，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㈡第187、188頁），則上訴

    人除應依兩造約定給付被上訴人承攬報酬外，自應依前揭規

    定，給付最低基本工資。又津貼三項並非勞基法第2條第3款

    規定之工資，已如前述，依上訴人頒布之業務主管支領報酬

    給付辦法第1條「支領給付項目及分類」，除列明津貼三項

    外，另有「最低薪資差額」，且於第2條「支領給付基礎」

    載明：「㈡最低薪資差額，以每月津貼、每月業績獎金及每

    月單位輔導獎金（即津貼三項）為計算基礎。」，於第4條

    「給付項目」規定：「⑷最低薪資差額：每月津貼、每月業

    績獎金及每月單位輔導獎金（即津貼三項）合計，少於下表

    之最低薪資，得補足差額，並以最低薪資為補足上限。（表

    格略）。㈤累計最低薪資差額：為最低薪資差額逐月累計，

    逕自每月業務主管支領報酬內減除，不足部份遞延至次月，

    直至完全減除為止。」（原審卷㈡第183至185頁），可知上

    訴人雖依上揭規定補足被上訴人受領薪資不足「最低薪資」

    之差額，然此補足金額於被上訴人其後領取之津貼三項總額

    逾「最低薪資」之月份中逕自扣除，顯然係以被上訴人依約

    應領之津貼三項，作為上訴人應支付之最低薪資，造成被上

    訴人提供勞務，卻未領取最低薪資，難認上訴人已給付被上

    訴人於擔任業務主管聘僱期間之部分工時工資。另上訴人係

    以被上訴人應領之津貼三項作為最低薪資之金額，此與本院

    揆諸勞基法第22條第2項但書「勞雇雙方另有約定」之立法

    理由，認係指暫扣工資等情形有別，上訴人上開所辯，洵無

    足採。至業務主管聘僱契約書第4條第1項約定：「津貼三項

    總和內含主管機關所核定部分工時制之最低時薪標準」，將

    不具工資性質之津貼三項作為工資之一部分，此約定違反勞

    基法強制規定，應屬無效。

　⒊上訴人復辯稱：被上訴人所適用之現行100年業務主管聘僱契

    約書版本，並「無」88年版本所謂基本薪資之約定，既然兩

    造間之業務主管聘僱契約書已無基本工資此一項目之約定，

    則被上訴人主張應給付基本工資，應無理由等語，並提出88

    年版本之業務經理聘僱契約書為證（本院卷㈡第175頁），然

    上訴人依勞基法負有給付最低基本工資之義務，自不能以兩

    造間之業務主管聘僱契約書已無基本工資此一項目之約定，

    免除上訴人之法定給付義務，上訴人此部分所辯，委不足採

    。

　⒋上訴人另辯稱：被上訴人向勞動主管機關檢舉上訴人「高薪

    」低報（包含津貼三項），卻又於本件訴訟中主張未給付基

    本工資，被上訴人前後主張矛盾至極，嚴重違反誠信，顯不

    足採云云，然被上訴人於本件起訴前，縱曾以津貼三項為工

    資性質，而向勞動主管機關檢舉上訴人「高薪」低報等情，

    因津貼三項是否為工資，係以「勞務對價性」及「給與經常

    性」為標準，而由法院依職權審認，被上訴人上開檢舉行為

    ，尚難影響本院就津貼三項性質之認定，上訴人此部分所辯

    ，亦無可取。至上訴人所稱：認定津貼三項並非工資，將迫

    使上訴人違反費用適足性原則，危害保險共同團體，影響業

    務員報酬制度云云，然保險公司相關制度設計本即須符合相

    關法令，故而對於其員工薪資制度、獎金發放等，上訴人自

    可另行整體通盤調整規劃，前開所辯，洵非足取。

　⒌又若津貼三項並非工資，上訴人對於原審判決附表二所載被

    上訴人短少工資之計算方式及金額，均不爭執（本院卷㈡第1

    85、296頁）。準此，被上訴人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規定，

    請求上訴人應分別給付賴惠文147,169元、歐明松145,413元

    、曾招南136,059元、簡昆耀109,866元，洵屬有據。

　㈢上訴人不得主張抵銷：

　　上訴人主張：如業務主管聘僱契約書有關薪資給付之約定因

    違反強制規定而無效，上訴人得以被上訴人不當得利（歷年

    來領取之津貼三項）及曠職（未扣薪假）溢領部分為抵銷，

    金額如原審判決附表三、四所示云云。然查，業務主管聘僱

    契約書第4條第1項約定：「津貼三項總和內含主管機關所核

    定部分工時制之最低時薪標準」，將不具工資性質之津貼三

    項作為工資之一部分，此約定違反勞基法強制規定，應屬無

    效，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故而，上訴人依業務主管聘僱契約

    書未給付工資之約定部分，因違反勞基法規定而不生效力，

    然有關上訴人同意給付不具工資性質之津貼三項等約定，因

    未抵觸勞基法，且係有利於勞工之約定，自屬有效。準此，

    被上訴人依業務主管聘僱契約書及業務主管支領報酬給付辦

    法受領如原審判決附表三所示津貼三項，非無法律上之原因

    ，不構成不當得利。又上訴人主張原審判決附表四之被上訴

    人於任職期間曠職（未扣薪假）部分，其等於本件請求時即

    未予列入原審判決附表一之出勤天數，而未計入原審判決附

    表二之請求金額，此為上訴人所不爭執（本院卷㈡第185頁）

    ，自難認被上訴人有何溢領可言，上訴人主張以原審判決附

    表三、四所示之金額主張抵銷，均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規定，請求上訴

    人應分別給付賴惠文147,169元、歐明松145,413元、曾招南

    136,059元、簡昆耀109,866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即112年10月27日（原審卷㈠第9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

    訴之判決，並依職權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核無不合。上

    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

    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3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維君

　　　　　　　　　　　　　　　　　　　法　官  蔣志宗

　　　　　　　　　　　　　　　　　　　法　官  秦慧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黃瓊芳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上易字第12號

上  訴  人  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翁肇喜  

訴訟代理人  高佩辰律師

被上訴人    賴惠文  

            歐明松  

            曾招南  

            簡昆耀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張介鈞律師

複代理人    張鈞棟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基本工資差額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4月30日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3年度勞訴字第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5年1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賴惠文於民國84年10月至112年7月間、被上訴人歐明松於97年1月至112年6月間、被上訴人曾招南於102年6月至112年6月間、被上訴人簡昆耀於89年5月至112年1月間任職於上訴人，擔任業務主管，從事保險業務招攬、行政、訓練工作。雙方約明被上訴人週一至週五，每工作日50分鐘計，採簽到方式，被上訴人應依規定時間準時出席並參加早會及相關業務活動，工作時間適用勞動基準法關於部分工時及工資之規定。被上訴人任職於上訴人期間，均依照約定履行每日50分鐘工作，上訴人依約定應給付被上訴人部分工時工資。然上訴人並未依約給付部分工時基本工資，並將已發放之「最低薪資」以「調整」方式，未經被上訴人同意逕自扣除，形同未給付基本工資。爰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條第2項、第21條第1項、第22條第2項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自107年至112年之部分工時工資。聲明：上訴人應分別給付賴惠文新臺幣（下同）147,169元、歐明松145,413元、曾招南136,059元、簡昆耀109,866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上訴人則以：依兩造間業務主管聘僱契約書約定，被上訴人之薪資項目為「每月津貼」、「每月業績獎金」及「每月單位輔導獎金」三項（下稱津貼三項），倘該月津貼三項總和不足雙方約定之最低薪資金額時，就此部分之差額，由上訴人給予補足至約定最低薪資金額，倘次月領取之津貼三項總和高於約定最低薪資金額時，則採取減除相當於最低薪資金額之津貼三項金額作為調整，上開工資調整之給付制度，應屬勞基法第22條第2項但書所規定「勞雇雙方另有約定」之例外情形，上訴人並無未依約給付薪資情事，上訴人之薪資發放規則係以激勵業務主管及公平原則為考量，並非被上訴人所稱扣除其基本工資。又上訴人向來體恤業務主管辛勞，原本依法即無庸扣薪之特休、公假外，如業務主管請病假、事假、生理假、家庭照顧假、疫苗假，甚至曠職，上訴人均以優於勞動法令之方式不予以扣薪（下稱未扣薪假），不論被上訴人有無請假、當月份應出席天數多少，上訴人均按完整月份全額給付，如被上訴人主張業務主管聘僱契約書第4條約定無效，回歸勞基法規定，其等除應依民法不當得利法則返還上訴人歷年所領取之如原審判決附表三所示津貼三項金額外，亦應回歸勞動法令規定，將溢領之如原審判決附表四所示未扣薪假金額返還上訴人，上訴人就上開金額主張抵銷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決被上訴人全部勝訴，暨依職權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賴惠文、歐明松、曾招南、簡昆耀分別自84年3月23日、96年8月6日、100年8月18日、89年2月3日起擔任上訴人之業務員，並分別於84年11月27日、97年1月28日、102年3月21日、89年5月29日起同時擔任上訴人之業務主管，與上訴人分別簽有承攬契約書、聘僱契約書、業務主管聘僱契約書。

　㈡曾招南於107年6月27日至同年9月19日、108年3月27日至同年5月7日並未擔任業務主管職。

　㈢賴惠文、歐明松、曾招南、簡昆耀已分別於112年7月28日、112年6月17日、112年6月17日、112年1月間離職。

　㈣賴惠文、歐明松、曾招南、簡昆耀擔任上訴人業務主管期間，雙方於業務主管聘僱契約書第2條第1項約明：被上訴人同意接受上訴人之聘僱，為上訴人招募、訓練及輔導其所屬各級保險業務人員，督促所轄各級業務人員恪遵法令及上訴人各項規定及規章制度，並參與上訴人所舉辦之業務會議、活動及教育訓練。被上訴人應配合上訴人完成各項業務檢查及上訴人所指定之工作或授權範圍內之各項相關業務，並接受上訴人之指示、管理及監督。另第3條約明：被上訴人週一至週五，每工作日50分鐘計，採簽到方式，應依規定時間準時出席並參加早會及相關之業務活動。

　㈤依業務主管聘僱契約書第4條報酬㈠約定，乙方（即被上訴人，下同）薪資項目如下：每月津貼、每月業績獎金、每月單位輔導獎金（即津貼三項），並依甲方（即上訴人，下同）發佈之相關規範辦理發放。乙方之薪資項目總和內含主管機關所核定部分工時制之最低時薪標準；倘乙方之薪資項目總和低於主管機關所核定部分工時制之最低時薪，則由甲方補足。

五、本院判斷：

　㈠津貼三項並非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

　⒈按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勞基法第2條第3款定有明文。所謂「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者，係指符合「勞務對價性」而言，所謂「經常性給與」者，係指在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判斷某項給付是否具「勞務對價性」及「給與經常性」，應依一般社會之通常觀念為之，其給付名稱為何，尚非所問。

　⒉被上訴人擔任上訴人業務主管期間，雙方簽訂業務主管聘僱契約書，於第4條「報酬」約定：「㈠乙方薪資項目如下：每月津貼、每月業績獎金、每月單位輔導獎金（即津貼三項）。發放規則：依甲方發佈之相關規範辦理發放。乙方之薪資項目總和內含主管機關所核定部分工時制之最低時薪標準；倘乙方之薪資項目總和低於主管機關所核定部分工時制之最低時薪，則由甲方補足。」（原審卷㈡第171至182頁），上開所稱發放規則依上訴人發佈之相關規範辦理，即上訴人於99年11月17日頒佈之業務主管支領報酬給付辦法（原審卷㈡第183至185頁），此為上訴人所不爭執（本院卷㈡第297頁）。依業務主管支領報酬給付辦法第2條「支領給付基礎」規定：「㈠每月津貼、每月業績獎金、每月單位輔導獎金（即津貼三項），以直轄單位津貼業績為計算基礎。」，第3條「直轄單位津貼業績」規定：「㈠以業務主管及其直轄業務員每月所招攬並承保之『首年度業務津貼換算業績』計算。㈡因契約撤銷、支票屆期未兌現、解除契約、契約內容變更或其他原因退費，致首年度業務津貼為負值者，自次月起逐月扣除首年度業務津貼換算業績，直至完全扣除為止。」，第4條「給付項目」規定：「㈠每月津貼：以每月直轄單位津貼業績依下表領取『每月津貼』。（表格略）。㈡每月業績獎金：以每月直轄單位津貼業績乘以下表之獎金比率，計算領取『每月業績獎金』。（表格略）。㈢每月單位輔導獎金：以直轄第一代或直轄第二代之每月直轄單位津貼業績，乘以下表之獎金比率，計算領取『每月單位輔導獎金』。（表格略）。」可知津貼三項均係以「直轄單位津貼業績」為計算基準，又「直轄單位津貼業績」係以業務主管及其直轄業務員每月所招攬並承保之「首年度業務津貼換算業績」為據，且「首年度業務津貼」如因契約撤銷、保費未繳納、解除或其他原因退費致為負值時，尚需自次月起逐月扣除「首年度業務津貼換算業績」，足見津貼三項之給付，尚需視被上訴人及其直轄業務員之招攬情形及業績是否達發放標準而定，縱已進行客戶招攬提供勞務，若未締結保險契約，或雖後續服務保險客戶之行為，然保險契約有不存在（保戶退保、撤銷、解除、無效）之情形，亦無法獲取津貼三項，此與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係基於勞工勞務提出之本身所為對價給付之性質不符。再觀諸被上訴人之歷年僱傭薪資表（原審卷㈡第203至211頁），除賴惠文外，津貼三項常有給付金額為0元之情形，顯見津貼三項非屬於一般情形下經常可領得之給付。是而，上訴人依業務主管聘僱契約書所給付之津貼三項，不具「勞務對價性」及「給與經常性」，難認屬工資，洵堪認定。

　㈡被上訴人得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自107年至112年之部分工時工資：

　⒈按雇主與勞工所訂勞動條件，不得低於本法所定之最低標準；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但法令另有規定或勞雇雙方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勞基法第1條第2項、第21條第1項、第22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其中第22條第2項之立法意旨謂：「另為避免工資被任意扣減、扣押或不直接發給勞工，規定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惟如法令另有規定或勞資雙方自行商定者，可從其規定。」

　⒉上訴人辯稱：津貼三項之性質為工資，兩造約定工資調整給付制度，屬勞基法第22條第2項但書「勞雇雙方另有約定」之例外情形，上訴人已依約給付薪資云云，然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主張：津貼三項之性質為承攬報酬，兩造約定以津貼三項支付最低薪資，此部分約定無效等語。查，被上訴人係具有業務主管身分之業務員，與上訴人簽訂僱傭及承攬雙合約，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㈡第187、188頁），則上訴人除應依兩造約定給付被上訴人承攬報酬外，自應依前揭規定，給付最低基本工資。又津貼三項並非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已如前述，依上訴人頒布之業務主管支領報酬給付辦法第1條「支領給付項目及分類」，除列明津貼三項外，另有「最低薪資差額」，且於第2條「支領給付基礎」載明：「㈡最低薪資差額，以每月津貼、每月業績獎金及每月單位輔導獎金（即津貼三項）為計算基礎。」，於第4條「給付項目」規定：「⑷最低薪資差額：每月津貼、每月業績獎金及每月單位輔導獎金（即津貼三項）合計，少於下表之最低薪資，得補足差額，並以最低薪資為補足上限。（表格略）。㈤累計最低薪資差額：為最低薪資差額逐月累計，逕自每月業務主管支領報酬內減除，不足部份遞延至次月，直至完全減除為止。」（原審卷㈡第183至185頁），可知上訴人雖依上揭規定補足被上訴人受領薪資不足「最低薪資」之差額，然此補足金額於被上訴人其後領取之津貼三項總額逾「最低薪資」之月份中逕自扣除，顯然係以被上訴人依約應領之津貼三項，作為上訴人應支付之最低薪資，造成被上訴人提供勞務，卻未領取最低薪資，難認上訴人已給付被上訴人於擔任業務主管聘僱期間之部分工時工資。另上訴人係以被上訴人應領之津貼三項作為最低薪資之金額，此與本院揆諸勞基法第22條第2項但書「勞雇雙方另有約定」之立法理由，認係指暫扣工資等情形有別，上訴人上開所辯，洵無足採。至業務主管聘僱契約書第4條第1項約定：「津貼三項總和內含主管機關所核定部分工時制之最低時薪標準」，將不具工資性質之津貼三項作為工資之一部分，此約定違反勞基法強制規定，應屬無效。

　⒊上訴人復辯稱：被上訴人所適用之現行100年業務主管聘僱契約書版本，並「無」88年版本所謂基本薪資之約定，既然兩造間之業務主管聘僱契約書已無基本工資此一項目之約定，則被上訴人主張應給付基本工資，應無理由等語，並提出88年版本之業務經理聘僱契約書為證（本院卷㈡第175頁），然上訴人依勞基法負有給付最低基本工資之義務，自不能以兩造間之業務主管聘僱契約書已無基本工資此一項目之約定，免除上訴人之法定給付義務，上訴人此部分所辯，委不足採。

　⒋上訴人另辯稱：被上訴人向勞動主管機關檢舉上訴人「高薪」低報（包含津貼三項），卻又於本件訴訟中主張未給付基本工資，被上訴人前後主張矛盾至極，嚴重違反誠信，顯不足採云云，然被上訴人於本件起訴前，縱曾以津貼三項為工資性質，而向勞動主管機關檢舉上訴人「高薪」低報等情，因津貼三項是否為工資，係以「勞務對價性」及「給與經常性」為標準，而由法院依職權審認，被上訴人上開檢舉行為，尚難影響本院就津貼三項性質之認定，上訴人此部分所辯，亦無可取。至上訴人所稱：認定津貼三項並非工資，將迫使上訴人違反費用適足性原則，危害保險共同團體，影響業務員報酬制度云云，然保險公司相關制度設計本即須符合相關法令，故而對於其員工薪資制度、獎金發放等，上訴人自可另行整體通盤調整規劃，前開所辯，洵非足取。

　⒌又若津貼三項並非工資，上訴人對於原審判決附表二所載被上訴人短少工資之計算方式及金額，均不爭執（本院卷㈡第185、296頁）。準此，被上訴人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規定，請求上訴人應分別給付賴惠文147,169元、歐明松145,413元、曾招南136,059元、簡昆耀109,866元，洵屬有據。

　㈢上訴人不得主張抵銷：

　　上訴人主張：如業務主管聘僱契約書有關薪資給付之約定因違反強制規定而無效，上訴人得以被上訴人不當得利（歷年來領取之津貼三項）及曠職（未扣薪假）溢領部分為抵銷，金額如原審判決附表三、四所示云云。然查，業務主管聘僱契約書第4條第1項約定：「津貼三項總和內含主管機關所核定部分工時制之最低時薪標準」，將不具工資性質之津貼三項作為工資之一部分，此約定違反勞基法強制規定，應屬無效，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故而，上訴人依業務主管聘僱契約書未給付工資之約定部分，因違反勞基法規定而不生效力，然有關上訴人同意給付不具工資性質之津貼三項等約定，因未抵觸勞基法，且係有利於勞工之約定，自屬有效。準此，被上訴人依業務主管聘僱契約書及業務主管支領報酬給付辦法受領如原審判決附表三所示津貼三項，非無法律上之原因，不構成不當得利。又上訴人主張原審判決附表四之被上訴人於任職期間曠職（未扣薪假）部分，其等於本件請求時即未予列入原審判決附表一之出勤天數，而未計入原審判決附表二之請求金額，此為上訴人所不爭執（本院卷㈡第185頁），自難認被上訴人有何溢領可言，上訴人主張以原審判決附表三、四所示之金額主張抵銷，均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規定，請求上訴人應分別給付賴惠文147,169元、歐明松145,413元、曾招南136,059元、簡昆耀109,866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10月27日（原審卷㈠第9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依職權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核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3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維君

　　　　　　　　　　　　　　　　　　　法　官  蔣志宗

　　　　　　　　　　　　　　　　　　　法　官  秦慧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黃瓊芳



